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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９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

１２７００１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海直转债”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

１０

张“海直转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利

息为

５．００

元（含税）。

２

、派发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３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４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５

、兑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６

、本次“海直转债”付息期的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含）前买入并持

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海直转债”，债券代码：

１２７００１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下称“募集说明

书”） 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下称《上市公告书》）的有关规定，现将“海直转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简称：海直转债。

（二）债券代码：

１２７００１

。

（三）债券发行和上市量：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四）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五）上市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六）债券期限：本可转债存续期限为

６

年，即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七）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０．５％

，第二年为

１．０％

，第三年为

１．５％

，第四年为

２．０％

，第五年为

２．０％

，第六

年为

２．０％

。

（八）付息的期间和方式

１

、本次是海直转债第一年付息，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转债票面利率为

０．５％

。

２

、付息方式

（

１

）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Ｂ×ｉ

Ｉ

：指年利息额；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２

）付息方式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

日。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

有人负担。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及以后计息

年度利息。

（九）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十）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担保情况：本次可转债未设担保。

（十二）信用级别及其调整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信用级别评为

ＡＡ＋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对公司发行的“海

直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出具了《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５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级报告维持“海直转债”

ＡＡ＋

的债项信用等级。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海直转债”付息方案为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第一年付息，计息期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票面利率为

０．５％

，本付息年度“海直转债”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每

１０

张 “海直转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

５．００

元（含税）。 对于持有“海直转债”的个

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２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

４．００

元；对

于持有“海直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

４．５０

元；对于持有“海直转债”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

利息

５．００

元。

三、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

日如下：

１

、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２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四）；

３

、兑息日为

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四）；

４

、付息资金到帐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四）。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海直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按规定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理支付“海直转债”的利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划付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 债券持有人可自兑息日起向其指定的结算参与人营业部领取

利息。 在付息的权益登记日前（包括付息的权益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及以后计息年

度利息。

六、联系方式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３５３３

号直升机场

咨询联系人：徐树田，苏韶霞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３１４６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７１６３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３１４６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７１６３０

七、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６

证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８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１７９

号《关于核准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向特定投资者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３８２．７６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２８

元

／

股，共计募集人民币

７１３

，

５１３

，

３２８．００

元，扣除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０

，

５９０

，

２８９．１２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９２

，

９２３

，

０３８．８８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３２４

号”《验

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简称“甲方”）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郑州银行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上

三家银行简称“乙方”）及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丙方”）经协商，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专户”），账号为

１１０１４５６６３６３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７

，

０６２．００

万元。 该

专户仅用于甲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服务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期限

６

个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

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甲方已在乙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账号为

１１０１４５６６３６５００８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６

，

４４５．３０

万元。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智能综合监控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

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期限

１２

个月；以存单方

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期限

６

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

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甲方已在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专户”），账号为

６２６２１７３６０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１

，

８８９．５０

万元。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铁路灾害监测及预警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期限

１２

个月；以存单

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期限

６

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

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丙

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甲方已在乙方（郑州银行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账号为

９０５０１８８０１２０００３８５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３

，

８９５．５０

万元。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

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期限

６

个月。 甲方

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

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政先生、宋剑峰先生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河南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６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

—

０３９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名，实参加董事

１１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新建年产

２．５

万吨复合调味品生产线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公司拟在项城市产业集聚区新建一条年产

２．５

万吨复合调味品生产

线。本项目规划建设年生产

２

万吨方块调味品生产线和年生产

０．５

万吨粉状调味品生产线。建

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包装车间、辅助车间以及配套设施，搬迁老厂区设备，购置先进生产

设备、包装设备、自动化设备等，提升自动化水平，扩大产能。

该工程估算投资

４５００

万元，建设投资包括

１５０００

㎡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搬迁费用、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流动资金等。

有效表决票共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关于对味精生产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投资

８６０

万元对现有味精生产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其

中发酵技改费用预算约

４８０

万元，粗制技改费用预算约

３８０

万元。 通过此次技术改造，能提高

味精产量和各项技术指标，降低味精生产成本。

有效表决票共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关于拟出资设立河南莲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销售物流的需要，公司拟与河南民仁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昌聚实业有限公

司联合出资设立河南莲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拟设立的物流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本公

司出资

４９０

万元， 占股权比例的

４９％

； 河南民仁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４８０

万元， 占股权比例的

４８％

；上海昌聚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

万元，占股权比例的

３％

。

设立后由河南莲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建立公司专用线，为公司产品发送及辅料到达降

低运输费用，缩短运输时间，减少运输环节，确保运输安全，更好的服务公司各个环节。

有效表决票共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４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人股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今日收到深圳海

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集团”）通知获悉：海王集团因业务需要，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办理了其所持公司法人股的解押及再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解除质押情况

海王集团原质押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深圳

市分行”）的

２

，

５００

万股法人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２％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解除质押。

有关海王集团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质押予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的情况，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法人股

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二、质押情况

因业务需要海王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２

，

５００

万股法人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２％

）再次质押予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为海王集团在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的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担保，被担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

上述质押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止。

三、截止本公告日海王集团持有本公司法人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海王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１８０

，

４５５

，

６０３

股法人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６６２０％

，其中

１８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存在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６６１３％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７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０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内

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发布股

东大会会议通知的时间距离召开时间未满

１５

天，现更正如下：

原文为：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现更正为：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９

）的其他内容不变。 我们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和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公司此次拟发行的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含

８

亿

元）。

另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的相关议案，并在公司实施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对相应的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了

调整，调整后公司此次拟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８

亿元（含

８．０８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和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和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

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１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有关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的申请，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已获得发

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 本公司将就

有关内容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证券简称： 华侨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５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和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与会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以通讯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按会议议程逐项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青岛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的议

案》；

公司鉴于目前国家宏观政策和项目实际情况发生重大变动， 已终止青岛华侨城项目

运作。 根据工商登记注册有关规定，决定注销青岛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二、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

司出售资产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平春、郑凡、侯松容、陈剑回避了表决，会议同意华侨城集

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侨城

都市娱乐投资公司旗下的“水秀”及“海洋奇梦馆”两项资产。

具体情况详见 《关于向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

—

４６

）。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证券简称：华侨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４６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深圳华侨城

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国资收益［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８

号《关于华侨城集

团公司

２０１１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问题的批复》文件要求，由华侨城集团公司将

２２

，

６００

万元国有资本预算资金注入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欢乐海岸投资公司”），用于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侨城都市娱乐投资公司（以下简

称“欢乐海岸”）旗下的“水秀”及“海洋奇梦馆”两项资产。

鉴于华侨城集团持有公司

５６．６３％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增资事项属于本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评估价格为依据， 上述标的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评估，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出具了评估报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华侨城集团，注册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办公楼，法定代表人任克

雷，

２０１２

年底注册资本

６１

亿元人民币，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０３４６１７５

，企业性质

为全民所有制， 自

２００３

年起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营范围包括：主营

纺织品、轻工业品等商品的出口和办理经特区主管部门批准的特区内自用一类商品、机械

设备。 轻工业品等商品的进口（按经贸部［

９２

］外经贸管体审证字第

Ａ１９０２４

号文经营），

开展补偿贸易，向工业、旅游、房地产、商贸、金融保险行业投资，向包装、装潢、印刷行业投

资。 本公司出口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的内销业务、旅游、仓库出租、文化艺术、捐赠汽车

保税仓，会议展览服务（涉及许可证管理的项目，须取得相关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汽车

（含小轿车）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侨城集团总资产

９

，

３１１

，

０６０．１９

万元， 净资产

２

，

７４９

，

７９８．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４

，

０６６

，

４８６．０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４６

，

６１８．３９

万元。

（二）欢乐海岸投资公司，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大楼五楼东侧，住

所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大楼五楼东侧，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陈剑，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６７６６８８０１Ｘ

，主营

业务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

发及相关的物业管理；欢乐海岸都市休闲娱乐项目的策划、管理；文化艺术品、旅游用品、

首饰、工艺品的设计、技术开发；文化活动的策划；从事广告业务；进出口业务。 （以上各项

目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报经审批的项目。）华侨城集团公司持有欢乐海

岸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该公司收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欢乐海岸资产构成关联交易关系。

欢乐海岸投资公司最近三年并未实际经营。

２０１２

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２８９

，

４４４．６４

净资产

２５８

，

０３１

，

６０２．０３

（三）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欢乐海岸投资公司为华侨城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欢乐海岸是深圳华侨城房地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房地产”）的分公司，华侨城房地产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

侨城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欢乐海岸投资公司收购欢乐海岸旗下的“水秀”及“海洋奇梦馆”两项资产不存在

抵押、质押、涉及仲裁及查封冻结情况，资产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水秀

１９

，

２６５．９１ ３

，

９５０．１４ － １５

，

３１５．７７ １５

，

４８０．７２

海洋奇梦馆

６

，

８２１．９２ ２０．５２ － ６

，

８０１．４０ ７

，

２５６．０９

合计

２６

，

０８７．８３ ３

，

９７０．６６ － ２２

，

１１７．１７ ２２

，

７３６．８１

具体经营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经营情况

水秀 海洋奇梦馆

营业收入

１

，

１３０ ４９３

利润总额

－２

，

２２７ －３４

备注

：

海洋奇梦馆

６

月开始经营

。

（二）资产评估情况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

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公司拟转让的设

备及房屋建筑物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

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成本

法进行评估。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评估结论如下：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持续使用前提下，欢乐海岸委托评估的资产账面原值为

２６

，

０８７．８３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２２

，

１１７．１７

万元，评估原值为

２６

，

０７９．７３

万元，评估净值为

２２

，

７３６．８１

万元，原值减值为

８．１０

万元，减值率为

０．０３％

，净值增值

６１９．６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８０％

。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

（

构

）

筑物类

１１，５９７．８５ １１，３３５．７９ １２，６１８．７５ １２，２１７．７４ １，０２０．９０ ８８１．９５ ８．８０ ７．７８

设备类

１４，４８９．９８ １０，７８１．３８ １３，４６０．９８ １０，５１９．０７ －１，０２９．００ －２６２．３１ －７．１０ －２．４３

资产总计

２６，０８７．８３ ２２，１１７．１７ ２６，０７９．７３ ２２，７３６．８１ －８．１０ ６１９．６４ －０．０３ ２．８０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述标的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 并于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出

具评估报告。 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价格为依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华侨城集团公司将

２２

，

６００

万元国有资本预算资金注入其全资子公司欢乐海岸投资

公司，用于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欢乐海岸旗下的“水秀”及“海洋奇梦馆”两项资产。

华侨城集团承诺在收购“水秀”及“海洋奇梦馆”两项资产后，将欢乐海岸投资公司委

托给公司经营。 若公司实施增发股份行为， 将以增发股份方式将上述两项资产转让给公

司。 （详情见附件《承诺函》）。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旨在改善“水秀”及“海洋奇梦馆”两项资产的财务状况，进一步夯实该公司

资本实力，提升文化旅游产品的品质。

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１３

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华侨城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向关联人支付租金

６４３．００

向关联人销售水电

２１６．５３

使用关联人商标

１５０．００

关联人提供担保

１１３

，

２４８．００

关联人提供资金

１

，

１２４

，

０００．００

向关联人支付利息

６０

，

０８２．９０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经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关联交易符

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有任何的影响。

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前， 公司与我们进行了有效沟通， 我们也出具了事前认可意

见，同意公司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表决时进

行了回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它规范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九、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纪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事前认可意

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独立意见

（四）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关于公司向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出

售资产的决议

（五）关于欢乐海岸两项资产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

承 诺 函

为支持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文化旅游业务发展，根据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国资收益［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８

号《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

２０１１

年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有关问题的批复》文件要求，华侨城集团公司将

２．２６

亿元资金注入其全资子公

司深圳华侨城欢乐海岸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欢乐海岸投资公司”），用于欢乐海岸投资公

司收购深圳华侨城都市娱乐投资公司（简称“都市娱乐公司”，公司下属企业）旗下的“水

秀”及“海洋奇梦馆”两项资产。

为避免投资者产生关于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有违整体上市承诺的误解，

华侨城集团公司承诺：

一、在收购“水秀”及“海洋奇梦馆”两项目资产后，将欢乐海岸投资公司委托给公司经

营。

二、若公司实施增发股份行为，将以增发股份方式将上述两项资产转让给公司。

华侨城集团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９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成品油批发经营资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经国家商务部审核获得成品油批发经营批

准证书（油批发证书第

２１９００１

号）。批准公司从事汽油、煤油、

柴油批发业务。

特此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本次

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

应表决董事九人，实际表决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

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份额为贷款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９１

亿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关于为惠州深能源丰达电

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函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份额为贷款和保函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和保函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１２

亿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东莞

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樟洋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份额为贷款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９１

亿元。

该担保事项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担保事项

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樟洋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洋村

法定代表人：郭志东

注册资本：

２

，

９９２．１４

万美元

股权结构：公司占

５１％

股权，（香港）中国港投资有限公司占

３４％

股权，东莞市樟木头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占

１５％

股权。

主营业务：建设经营两套

１８

万千瓦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樟洋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

未审

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已审计

）

资产总额

１

，

１６５

，

０６７

，

５０４．４３ １

，

１８３

，

３３７

，

５７２．１５

负债总额

１

，

０９９

，

９７８

，

５７７．２９ １

，

０７２

，

３１４

，

２０８．４５

其中

：

（

１

）

银行贷款总额

９１８

，

４７１

，

１９２．７２ ９１３

，

１２９

，

５４４．８３

（

２

）

流动负债总额

７０７

，

１７２

，

７５８．１５ １

，

０２３

，

９０６

，

６７８．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５

，

０８８

，

９２７．１４ １１１

，

０２３

，

３６３．７０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月

（

未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

已审计

）

营业收入

２２１

，

９８７

，

９００．００ ２４５

，

４１８

，

１１０．７７

利润总额

－４５

，

９３４

，

４３６．５６ －１

，

２６８

，

８４２．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５

，

９３４

，

４３６．５６ １

，

３５２

，

３６５．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１９１

，

８７０．０７ ９１

，

９０９

，

１２９．９４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将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签署，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担保金额：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樟洋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份额为贷款

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９１

亿元。

（二）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三）保证期间：从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２０１４

年樟洋公司有部分贷款将到期。 另外，

２０１４

年樟洋公司计划开展“西二线”天然气接气工程和实施一

台机组的低氮燃烧改造。 樟洋公司自从

２００８

年改烧天然气后，经营现金流一直为正，具备一定的偿债能力，担

保风险较小。 为保障樟洋公司资金需求，各股东方拟按股权比例为其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樟洋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份额为贷款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９１

亿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

单位

：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２１４

，

５７３．５４ １３．４８％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公司未对无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

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惠州

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为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

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份额为贷款和保函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和保函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６．１２

亿元。

该担保事项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担保事项

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丰达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

日

注册地点：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州数码工业园金钟路

２９

号

法定代表人：别力子

注册资本：

３

，

０９３

万美元

股权结构：公司占

５１％

股权，安裕实业有限公司占

３０％

股权，

ＭＡＸ ＧＯ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占

１４％

股权，惠州市电力集团公司占

５％

股权。

主营业务：建设经营两套

１８

万千瓦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丰达公司最近两年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未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已审

）

资产总额

１

，

２９５

，

０６７

，

２９５．３３ １

，

０５１

，

８７９

，

３５０．８０

负债总额

１

，

７３０

，

０５５

，

７４２．２９ １

，

４６２

，

６６４

，

０３２．３７

其中

：

（

１

）

银行贷款总额

１

，

３６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

）

流动负债总额

１

，

０６０

，

０５５

，

７４２．２９ ７６１

，

２３３

，

５４７．４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３４

，

９８８

，

４４６．９６ －４１０

，

７８４

，

６８１．５７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月

（

未审

）

２０１２

年

（

已审

）

营业收入

２２８

，

７５５

，

２６６．８２ ２６６

，

２１０

，

３１７．２８

利润总额

－２４

，

２０３

，

７６５．３９ －６８

，

４９３

，

０４４．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４

，

２０３

，

７６５．３９ －６８

，

４９３

，

０４４．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０

，

８８６

，

５２０．３６ ７

，

６８３

，

９８７．３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将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后签署，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担保金额：公司按股权比例为丰达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份额

为贷款和保函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和保函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１２

亿元。

（二）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三）保证期间：

１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

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２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需与债权人重新签署担保合同。

３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

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２０１４

年丰达公司有部分贷款与保函将到期。另外，有部分天然气欠款须支付。丰达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两路天然气

气源开通后，经营情况持续好转，具备一定的偿债能力，公司担保风险较小。为保障其资金需求，各股东方拟按

股权比例为其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函提供担保。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丰达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份额为贷款

和保函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和保函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１２

亿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

单位

：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２１４

，

５７３．５４ １３．４８％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公司未对无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

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二）上午九时。

５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３５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２

）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关于为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第（

１

）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２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２

）

－

（

３

）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提案（

１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司《关于股东

推荐监事候选人的公告》。提案（

２

）

－

（

３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报》上的公司 《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关于为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所有提案内容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

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４０

楼

４００６

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２８

； 联系人：黄国维、何烨淳。

２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司《关于股东推荐监事候选

人的公告》。 提案（

２

）

－

（

３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为惠

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

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惠州深能源丰达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

１

）第

１

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请在“同意”、“反对”和“弃权”项下填写票数（可投票数

＝１×

持股

数），如打“

√

”视为将拥有的表决票数全部按该意见表决。

（

２

）第

２

、

３

项议案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至：

（本授权书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